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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2018年4月对外披露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

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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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中国证监会签发了证监许可[2016]333号《关于核准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

下简称“本次债券”）。 

三、债券简称代码：16中希01、136376.SH。 

四、发行主体：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期限：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16亿元。 

六、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债券为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发行人第2年末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限的前2

年内固定不变。若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

期限后1年票面利率为存续期限前2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其存续期限后1年

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

期限后1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七、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八、发行对象及方式：本次债券面向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

格证券账户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

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

据上证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主承销商有权要求申购投资者配合其进行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工作，申购投资

者应积极配合该核查工作如实提供有效证明资料，不得采用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

规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如申购投资者未通过主承销商对其进行的投资者适

当性核查，主承销商有权拒绝向其配售本次债券，在此情况下，投资者应赔偿主

承销商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和产生的一切费用。 

九、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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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金融

机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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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所约定的相关

重大事项，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次债券受托

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于2017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中国希

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规定，本次

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就发行人重新评估已抵押资产价值事项，于

2017年1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7年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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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岩 

成立日期：1987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10,037万元 

实缴资本：10,037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9号 

邮政编码：10019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毛萍 

联系电话：010-88096688 

传真：010-88096689 

所属行业：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酒店经营、物业管理等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化工原材料（危

险品除外）、建筑材料、计算机软硬件、电子电器设备、有线通讯设备、机械设

备、家用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装饰装修工程；百货的销售；上述范围的项

目承包、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17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发行人及子公司主要经营股权投资、酒店经营、商品房销售和物业管理等业

务。公司经营的酒店地理位置优越，酒店经营收入不断扩大，土地获取成本低，

业务具备差异化及地域优势，且对外投资主要以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股权为主，

被投资方经营效益较好。 

发行人开展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通过参股联营、财务投资等形式获得收

益，并通过财务报表中的投资收益科目体现，为发行人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发

行人股权投资业务主要体现在对被投公司进行股权投资，通过被投公司的分红和

退出时实现的资本增值以获得投资收益。考虑到金融类公司的成长性与扩张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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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行人专注于投资金融类公司，曾先后投资了多家银行、保险等金融类公司

股权。 

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发行人致力于为中国的老年人建造全新理念的退休社

区，其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独特的养老房地产开发模式。 

酒店经营方面，发行人在多个城市拥有数家已开业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均

坐落于一线城市与旅游资源丰富区域。 

物业管理方面，发行人旗下写字楼希格玛大厦于1997年建成投入使用，地处

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紧邻地铁13号线和地铁10号线，核心的地理位置让希

格玛大厦常年保持了高水平的出租率，并实现了租金收入的稳定增长与资产价值

的持续增值。 

根据发行人经审计的2017年财务报告，2017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2,543.34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实现29,461.60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31.84%；酒店经营实现46,385.73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50.12%；物业管

理及其他实现16,696.01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18.04%。具体收入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同比

增减 业务板块 收入 收入占比 收入 收入占比 

商品房销售

收入 
29,461.60 31.84% 26,755.73 31.71% 10.11% 

客房餐饮收

入 
46,385.73 50.12% 42,058.70 49.85% 10.29% 

物业管理及

其他收入 
16,696.01 18.04% 15,551.22 18.43% 7.36% 

合计 92,543.34 100.00% 84,365.65 100.00% 9.69%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7年年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达1,979,672.50

万元，较2016年末的1,825,868.09万元增加8.42%；所有者权益合计为847,002.70

万元，较2016年末的793,046.21万元增加6.80%。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3,955.06万元，较2016年度的90,238.47万元上升4.12%。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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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979,672.50 1,825,868.09 8.42% 

其中：流动资产 563,281.39 426,027.95 32.22% 

      非流动资产 1,416,391.11 1,399,840.15 1.18% 

负债合计 1,132,669.79 1,032,821.88 9.67% 

其中：流动负债 672,485.50 444,771.66 51.20% 

      非流动负债 460,184.29 588,050.22 -2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16,474.27 756,780.73 7.89% 

少数股东权益 30,528.43 36,265.49 -15.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93,955.06 90,238.47 4.12% 

营业利润 57,382.29 89,993.46 -36.24% 

利润总额 57,060.69 87,842.95 -35.04% 

净利润 53,226.31 80,219.99 -33.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955.62 93,834.09 -36.1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35.76 21,142.20 78.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33.31 -26,589.30 220.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21.51 6,854.07 -262.2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200.34 21,452.78 273.85%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流动比率（倍） 0.84 0.96 -12.50% 

速动比率（倍） 0.32 0.37 -13.51% 

资产负债率（%） 57.22 56.5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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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333号”文核准，发行人公开发行了16

亿元公司债券。本次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4月18日全

部汇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公开披露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根据《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年年度报告》

与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

及其他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 

根据发行人与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签订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发行人应在本次债券发行所筹集的募

集资金到位后六个月内，将其控股子公司已抵押给其他金融机构的土地、房产和

其他资产解除抵押、质押和/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利负担，并将评估值不低于本

次债券累计待偿本息的 1 倍的抵押资产设定第一优先顺位的抵押，为本次债券本

息偿还提供第一优先顺位的抵押担保。 

2016 年 10 月，发行人已完成上述抵押担保手续，并对完成土地及建筑物抵

押担保手续的情况予以披露，具体情况详见发行人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为 16 中希 01 提供土地及建筑物抵押担

保手续完成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之资产抵押协议》的相关规定及约定，公司委托北京国融兴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16 中希 01”涉及的已抵押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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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行了资产价值评估，根据发行人披露的评估结果公告，本期债券已抵押资产的

评估价值总计 24.03 亿元，为本期公司债券余额 16 亿元的 1.5 倍、本期债券累计代

偿本息的 1.35 倍，抵押物价值大于本期债券累计待偿本息的 1 倍。具体情况详见发

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债券“16 中希 01”已抵押资产价值跟踪评估结果的公告》。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4月13日，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4

月1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8

年每年的4月13日。 

发行人已于2017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2017年付息公告》，并按期完成了本次债券2017年利息的

偿付。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由于未出现根据《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约定的相关事项，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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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次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2017年6月经联合信用评

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

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结果与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结果及

本次债券信用评级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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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公司指定的负责处理本次债券的相关事务专人为毛萍，2017年度上述人员未

发生变动情况。 

 

 

第十章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经营稳健，资产负债率较低、货币资金充足，报告期内未有重大事项对

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明显重大影响。 

二、 本期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本次债券信用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 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

扣押、冻结的情况。 

四、 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期

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未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当年累

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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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行人未发生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放弃

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情形。 

七、 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 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作出减资、

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 发行人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评估结果公告，本期债券已抵押资产的评估价值总计

24.03亿元，为本期公司债券余额16亿元的1.5倍、本期债券累计代偿本息的1.35

倍，抵押物价值大于本期债券累计待偿本息的1倍。详情见发行人于2017年12月

12日披露的《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16中希01”已抵押资产价值跟

踪评估结果的公告》。 

十一、 发行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十二、 发行人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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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 

 

 

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无。 

 

 

 

 

 

 

 

 

 

 

 

 

 

 

 






